
附件

区本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流程图

区政府常务会审批通过区本级政府投资项目年

度计划安排，属“三重一大”事项的，则按相

关规定执行。

审批部门批复项目建议书

有关部门办理选址、用地预审、环评等手续

审批部门批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招标事项

审批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批复初步设计及概算

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

开展施工图设计、审图、预算编制等

审核发布招标公告、审预算、开标、评标、定标

办理施工证、开工

监理、质量监督、资金监管、竣工验收、结算、

竣工财务决算、建设档案存档、资产移交、产权

登记

初步设计提出的投资概算未超

过经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提

出的投资估算的，项目单位报

行政审批部门、财政部门或其

他有关部门审批；初步设计提

出的投资概算超过经批准的可

行性研究报告提出的投资估

算，但未超过 10%（不含）的或

增加金额在 200 万元（含）以

下的，经区政府同意后，项目

单位报行政审批部门、财政部

门或其他有关部门审批；初步

设计提出的投资概算超过经批

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的投

资估算 10%（含）的或增加金额

在 200 万元（不含）以上的，

项目单位应当重新报送可行性

研究报告。


